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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定義 

(1.1) 

香港排名賽為年度內舉辦之個人賽事，必需包括男子及女子組別，並編排不少於 10 日的淘汰制賽事。 

(1.2) 

主持人指由香港飛鏢會委員會委派主持賽事的委員。 

(1.3) 

參賽者需持有有效香港飛鏢會會籍之會員。 

(1.4) 

一輪投擲指由第一支鏢投出至完成投擲。（不論飛鏢是否插著鏢靶） 

 

2. 器材與場地 
(2.1) 

飛鏢必須是金屬鏢針。 

(2.2)  

排名賽比賽場地為香港飛鏢會認可及合乎標準之比賽場地 

(2.3) 

發鏢線與飛鏢靶之間的距離以及擲鏢線後三呎的範圍均屬賽區範圍。 

 

3.言行及衣著指引 
(3.1) 

各會員於比賽場地應保持端正有禮的言行舉止，亦應完全遵守各比賽場地所訂的各項私人規定。 

(3.2) 

會員應以整潔得體的衣著進出比賽場地，出賽的會員必須穿著 

 長褲 (指長度由腰部至腳背, 所有運動型壓力褲及襪褲均不當作長褲) 

 有領及有袖的上衣 

 鞋，不可露出腳指及腳踭(不可穿著涼鞋或拖鞋)  

 不可佩戴任何可發聲的耳筒或耳機（出示醫生證明有需要佩戴助聽器並於賽事前向委員會申請並獲得批

准除外） 

 不可帶帽 (賽事前向委員會申請並獲得批准者除外) 

(3.3) 

所有出席排名賽的參賽者須攜帶會員證，以備有需要時供主持人檢查。 

(3.4) 

當比賽對手擲鏢時，絕不能向其喝倒彩及作出分散對手注意力的行為。 

(3.5) 

當任何參賽者擲鏢時，除主持人或主持人委派的人外，所有人均不得進入賽區。於擲鏢者視線範圍內的計分員

須盡量保持不動，特別須避免任何手部及頭部動作。一般情況下，只有在擲鏢者向計分員詢問資料時，其相關

的工作人員方可走動。 其他有關規定請參閱本文第 5.7 項。 

(3.6) 

任何人士不得於賽區內吸煙或喝酒。 

(3.7) 

賽區內所有手提電話須調較至靜音或振動模式，比賽進行中亦不得使用手提電話。 

 

 

 

 



 

4. 開始及結束 
(4.1) 

請依照以下指引以決定比賽中最先擲鏢的参賽者： 

(a) 擲毫勝方為先擲紅心者。  

(b) 最接近紅心環中央的参賽者將於比賽中的單數局首先擲鏢，決勝局不用再投紅心。 

(c) 距離紅心環較遠的参賽者將於比賽中的雙數局首先擲鏢。 

(d) 若擲出的飛鏢未能固定在飛鏢靶及其周圍位置，擲鏢者須重擲。 

(e) 若第一位擲鏢者的飛鏢正中任何紅心環，須將飛鏢拿下；否則飛鏢不用取回。 

(f) 若第二位擲鏢者的飛鏢將第一位擲鏢者的飛鏢打落，則雙方要重新擲鏢。 

(g) 若雙方飛鏢擲中同一紅心環或裁判未能裁定哪位参賽者的飛鏢較接近紅心，則雙方須要重新擲鏢。 

(h) 因為(g)的發生，將對調参賽者先擲紅心次序。 

(4.2) 

每局均採用 501「直入倍出」的計分方式。 

(4.3) 

如計分員錯誤宣佈埋鏢，擲鏢者可繼續投擲此輪餘下的飛鏢。如擲鏢者已於飛鏢靶上收回任何飛鏢，裁判應盡

可能把收回的飛鏢重新放回其在飛鏢靶上的原本位置上，並邀請擲鏢者繼續投擲。 

 

 

5. 計分事宜 
(5.1) 

每場比賽均由主持人委派任何參賽者或由負方擔任計分員。 

(5.2) 

所有參賽者在一輪投擲中，其雙腳或鞋子均不得超越發鏢線後方或踏在發鏢線上。如有違者，參賽者應向計分

員或主持人作出投訴，計分員或主持人需向犯規的參賽者作出警告；隨後如有再犯，則在犯規情況下所擲出的

飛鏢均不能得分。（如在一輪投擲中因不慎而將飛鏢跌進發鏢線前方，計分員或主持人應批准其踏進發鏢線內

拾回飛鏢） 

(5.3) 

一輪投擲最多為三支鏢，但每次只可擲一鏢，而且必須用手投擲並從手中擲出，不得使用其他器具。以此形式

擲出的飛鏢，未能插著鏢靶的飛鏢，不得重擲。 

(5.4) 

飛鏢得分根據其鏢針附著飛鏢靶上金屬線包圍部份的對應分數來確定。 

(5.5) 

飛鏢必須附著飛鏢靶上或接觸到飛鏢靶面直至宣佈得分及記錄後為止，否則飛鏢不能得分。 

(5.6) 

在宣佈及記錄得分後，飛鏢應由擲鏢者收回。如擲鏢者收回飛鏢，則代表擲鏢者同意所宣佈及記錄的得分；過

後不得再對分數作出抗議。 

(5.7) 

任何人士均不得觸碰及干擾附著飛鏢靶上的飛鏢，由擲鏢者收回飛鏢則除外。 

(5.8) 

計分員應將之前的剩餘分數減去該次擲鏢所得的分數，以重新計算出最新的剩餘分數；兩項分數均應顯示在記

分板上，並且可讓各參賽者清晰可見。各参賽者的剩餘分數，在同参賽者擲下一輪的第一支飛鏢前，均可作出

修正。 

(5.9) 

任何人士均不得在比賽中建議或提示擲鏢者應如何擲鏢 。 

 

 

 



 

(5.10) 

在每輪擲鏢中，參賽者可要求計分員告知其投得的分數及剩餘分數。計分員應大聲清晰地宣佈分數，該宣佈分

數將視為正確，除非參賽者在下一鏢擲出前提出質疑或宣佈的分數導致賽事無可能結束(例如: 159 分高分結束)

則除外；如出現此情況，計報分員應考慮是否將該宣佈分數視為誤報，擲鏢者可選擇接受該宣佈答案為正確結

果或要求收回誤報後所擲出的飛鏢並重擲。 

(5.11) 

計分員需將每名參賽者於賽事中做出的以下任何所有記錄向主持人報告： 

180 分、17 鏢或以下的完局、100 分或以上的埋鏢。 

 

6. 比賽形式 
(6.1) 

所有比賽均以淘汰賽制進行，男子組 5 盤 3 勝；女子組 3 盤 2 勝。 

(6.2) 

勝方進級，負方需由主持人委派為下一輪比賽擔任計分員。 

(6.3) 

每個比賽日的首 8 名將可得分: 

冠軍：8 分、亞軍：6 分、並列季軍：3 分、並列第五名：1 分 

(6.4) 

所有參賽者的分數均累積至年度賽事完結，累積分數最高者為總冠軍。如累積分數相同，將計算奪得冠、亞及

季軍次數多者為先。   

 

7. 報名及比賽時間 
(7.1) 

每個比賽日，参賽者需親身在到達比賽場地向主持人報名，時間由晚上七時三十分開始至晚上八時正截止。 

(7.2) 

比賽賽程將由主持人以抽籤形式決定並於晩上八時三十分開始比賽，主持人會宣佈参賽者名字及賽道，参賽者

聽到後應盡快到達賽道比賽。若五分鐘過後仍未到達賽道比賽；主持人有權宣判缺席者為負方 

(7.3) 

主持人對接受參賽者報名有最終決定權。 

 

8. 改期 
當比賽日下午 6 時後懸掛 8 號或更高颱風訊號或黑色暴雨警告，當日賽事即定為改期。香港飛鏢會將安排補

賽，補賽日期將於賽一星期內公報。 

 

9. 獎項 
(9.1) 

排名賽內所有 180 分記錄均計算入參賽者於香港飛鏢會的個人成績內，其他獎項將按照聯賽規則 12.4 的規定頒

發。 

(9.2) 

香港排名賽的獎項頒發將於年度賽事完結後公報，各得獎者應準時出席頒獎禮。 

(9.3) 

除事先得到委員會批准，否則未能依照委員會所訂之時間地點出席頒獎禮者，其所得之獎項會被沒收。 

 

 

 



 

 

10. 香港代表隊 
(10.1)  

香港代表隊（簡稱：Hong Kong Team）的組成皆以年度排名賽的最終總名次而決定，隊員人數及參加的任何賽

事，將由香港飛鏢會的公報為準；唯代表隊成員必須持有有效之香港身份證及持有有效之香港飛鏢會會員證。

如有未合資格者或拒絕為代表隊成員者或成員人數不足，將由較後名次補上。 

(10.2)  

香港代表隊將代表香港飛鏢會參與年度之亞洲太平洋盃及/或其他之賽事。唯香港代表隊隊員, 必須附合國際飛

鏢聯盟之比賽規條。 

(10.3)  

香港代表隊成員必須簽署協議書以承諾遵從香港飛鏢會對成員於賽事前至賽事完結的所有安排，未能/拒絕簽署

協議書或未有遵從香港飛鏢會的安排；將被逐出代表隊。 

(10.4)  

委員會對代表隊成員的資格有最終決定權。 

 

11. 抗議 
(11.1) 

主持人為比賽當日的總裁判，其判決具約束力 

(11.2) 

在賽事中，如欲對任何行為作出抗議，應即時向計分員或主持人提出。 

(11.3) 

違反比賽規則的懲罰包括：警告，判處為負方，禁止參加排名賽，或最嚴重者為被逐出本會。 

 

 

12. 闡釋及變更 
(12.1) 

委員會保留在適當情況下不時增加、修改或刪除以上比賽規則的權利，經修訂的比賽規則將取代原本的比賽規

則。 

(12.2) 

委員會對香港排名賽規則的闡釋及任何判決均為最終定案，具有約束力。 

(12.3) 

本文的任何語言翻譯版本，如有任何歧異，則應以中文版本為準。 

 

 

 

 

 

 

 

 

 

 

 

 

 

 


